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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桥镇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机关办公室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现就做好全系统该项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对新桥镇机关及公务员要求

1．普通话成为面向公众的会议用语；2．普通话成为在媒体和公共场合的公务用语；3．普通话成为其他公务活动中的交际用语；4．普通话成为机关内部的工作语言；5．把普通话培训列入公务员培训的内容；6．按照人事部门统一规划，对应培训人员展开普通话培训；7．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录用公务人员的基本条件；8．名称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不得出现字形不规范的字；9．公文用字规范（包括文件格式规范、标点规范），文头和正文都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10．印章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不得出现字形不规范的字。11．标志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12．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

二、对其它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求

1．日常工作中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2．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录用工作人员的基本条件；3．对应培训人员展开普通话培训；4．名称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不得出现字形不规范的字；5．公文用字规范（包括文件格式规范、标点规范），文头和正文都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6．印章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7．标志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8．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用字规范，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

三、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考核要求

1．加强层级管理，落实责任制，健全语言文字工作制度；各科、室、中心和政府微信平台每年定期、不定期对推广普通话情况和用字规范情况进行自查整改；2．党政办要对各科、室、微信制发的各类文件材料及机关工作人员公务用语的规范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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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新桥镇语言文字规范化制度

为了加强语言文字的应用管理，推进各项公务用语用字的正确、规范，准确、高效地履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加强普通话的普及，使普通话成为机关公务用语。

（一）全面推广普通话，推动干部职工在单位内各种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以形成良好的语言氛围。

（二）下列情况必须使用普通话：
1．执行公务时首先使用普通话；

2．各类会议、活动的主持、发言使用普通话；

3．对外宣传，包括新闻发布、接受媒体采访等坚持使用普通话；

4．接待工作，特别是接待外地来客时坚持使用普通话。

（三）积极推进机关公务员的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

同时，逐步把普通话达标作为新进人员的录用条件之一。

二、加强对机关各项用字的管理，努力实现用字规范化。

（一）在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机关各科室、各下属单位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及其职责，落实日常工作，切实加强对本部门、本单位用语用字情况的督查和管理。

（二）制发的公文，用语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不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和错别字。公文印发前，必须进行三次校对，差错率控制在万分之五以内。

（三）在日常工作中用字规范，单位的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宣传栏等必须使用规范汉字，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和错别字。

（四）在上报信息的材料上用字规范，不出现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

（五）加强对户外广告许可事项中规范用语用字的审查，设置的广告、店招店牌必须使用规范汉字，不得出现繁体字、异体字和错别字。

三、加强对机关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努力使我单位成为党政机关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率。

（一）各科室、各下属单位要进一步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依法加强对语言文字的管理，努力在全市机关中率先实现普通话普及和用字规范。

（二）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并组织相关培训，不断增强干部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职业语言素质。

1．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语言文字知识及应用技能竞赛；

2．充分利用每年一周的全国推普宣传周（每年9月份第2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良好的语言文字氛围。

（三）把语言文字规范化纳入单位工作计划和文明创建总体规划，切实提高我单位语言文字规范化程度。

（四）加强对基层单位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全面提高本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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